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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判解   ..................................................................................................... (654) 

被害人陳述之補強證據適格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256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依照實務見解，下列何者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而須有補強證據？ 
(A) 被告之自白。 
(B) 共犯不利於己之陳述。 
(C) 被害人之陳述。 
(D) 以上皆是。 
答案：D 
 

 

【裁判要旨】 

證人陳述之證言，常有就其經歷、見聞、體驗事實與他人轉述參雜不分，一併

供述之情形，故以證人之證詞作為性侵害被害人陳述之補強證據，應先釐清其證言

組合之內容類型，以資判斷是否具備補強證據之適格。其中如係屬於轉述待證被害

人陳述其被害之經過者，因非依憑自己之經歷、見聞或體驗，而屬於與被害人之陳

述被評價為同一性之累積證據，應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但依其陳述內容，茍係以

之供為證明被害人之心理狀態，或用以證明被害人之認知，或以之證明對聽聞被害

人所造成之影響者，由於該證人之陳述本身並非用來證明其所轉述之內容是否真

實，而是作為情況證據（間接證據）以之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或是

供為證明對該被害人所產生之影響，實已等同證人陳述其所目睹之被害人當時之情

況，則屬適格之補強證據。 

【裁判分析】 

一、被害人陳述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 
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

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本條為被告或共犯

之自白須有補強證據之規定。惟「被害人陳述」得否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

是否仍需補強證據？我國刑事訴訟法並未就此明文規定，惟實務見解就此爭點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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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肯定見解：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976號判決：「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

事訴追為目的，難免故予誇大，是其指訴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

資審認。現行刑事訴訟法並無禁止被害人於公訴程序為證人之規定，自應認被

害人在公訴程序中具有證人適格即證人能力，然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

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

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

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

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

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即實務見解認為，被害人立於證人地

位所為之陳述，其證明力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

據，須有補強證據。 
二、補強證據之適格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976號判決又指出：「所謂補強證據，就其實質

而言，係指如何之證據，得為補強證據，亦即補強證據之適格問題；若從其數量

言，則指補強證據補充性之問題，亦稱充分性，即如何依補強證據，使供述證據

之證明力臻於完整正確之謂。前者應從一般之證據能力求其解決，為法律所規

範，後者乃證據評價之問題，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是以凡屬該自白或供

述以外，其他足以證明自白或供述之犯罪事實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不

論係人證、物證或書證，亦不分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祇須具有證據能力，均

屬適格之補強證據，而已經法院合法調查之適格證據，即與嚴格證明法則之要

求無違，自得作為判斷依據。至於該等證據應為如何之評價，是否符合自白或

供述證據補強性（充分性）之要求，乃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之職權運用，祇要補

強證據資料非與認定犯罪事實毫無關連或竟相枘鑿而不得為認定事實依據者

外，如以此項證據與自白或其他供述證據相互利用，為綜合判斷，而足以認定犯

罪事實者，即屬充足。」即實務見解認為，具有證據能力之人證、物證或書證，

無論係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屬補強證據之適格，至於該等證據是否具有補強

性（充分性），係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之空間。 
在性侵害案件中，由於犯罪地點多具有隱密性，通常僅有被害人與犯罪行為

人二人在場，此時被害人陳述得否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此爭點於性侵害案

件中時常被論及。若無其他物證，通常僅得藉由聽聞被害人轉述或觀察被害人事

發後心理狀態及影響之證人陳述，例如實務上常見以社工人員就其所輔導個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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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之直接觀察及個人實際經驗為基礎所為之書面或言詞陳述，作為性侵害案件中

被害人陳述之補強證據。而本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256號判決係就性侵

害案件中，其他證人之陳述得否作為被害人陳述之補強證據適格，進一步指出： 
（一）若該證人之陳述係轉述待證被害人陳述其被害之經過者，屬於與被害人之陳

述被評價為同一性之累積證據，應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 
（二）若該證人之轉述內容係：1.證明被害人之心理狀態；2.證明被害人之認知；3.

證明對聽聞被害人所造成之影響，可用來證明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

或證明對被害人所產生之影響，而非用來證明其所轉述之內容是否真實者，仍

屬適格之補強證據。 

【關鍵字】 

補強證據、累積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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